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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当今世界,海盗的存在造成了对国际社会的严重威胁,各国建立了对海盗犯罪的普遍管辖权, 但是

现行国际法中对于海盗罪的规定却存在着许多/ 空白0, 普遍管辖权不能涵盖所有的海盗行为, 而且国际

法还为跨境打击海盗的护航设置了许多障碍, 因而国际法应该进行相应的变革以应对海盗的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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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人类开始航海活动以来, 海盗一直是困扰

海运安全的首要问题之一。尽管人类社会已经步

入了 21世纪, 但海盗问题并没有得到根除,甚至

在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许多国际重要航道

上都有海盗的踪迹, 不仅一些重要的国际海峡如

马六甲海峡频繁有海盗出没, 而且在一些南美国

家的港口内也时常出现海盗袭击。特别是在索马

里海域,由于索马里的政局已经陷入混乱,索马里

海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,在索马

里海域航行的船舶频繁遭到海盗袭击或劫持, 索

马里海盗已成为一大国际公害, 对国际航运和海

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。据报道, 近年来索马里海

盗力量不断壮大, 人数已从过去五六年前的 100

人以下发展到现在的 1 100 人至 1 200人[ 1]。据

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统计, 2008 年以来, 索马里

附近海域已经发生 120多起海上抢劫行为,超过

40艘船只遭劫, 600多名船员遭绑架
[ 2]
。海盗的

出现对国际航运的秩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,这要

求各国必须及时地采取应对性措施来打击海盗的

犯罪活动。但是, 跨境打击海盗却面临着许多法

律争议,这些争议的解决直接决定着打击海盗的

效果。

一、海盗罪涵盖的范围

尽管海盗问题存在已久, 但国际社会对海盗

罪的范围却一直没有得到统一认识。不仅古代与

现代的海盗罪存在差异,而且在国际条约法与习

惯法上的规定都存在不小的差异, 这种差异为国

际社会对海盗采取统一行动造成了许多障碍。

据考证,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,海盗就已经

存在,希腊和罗马人甚至为海盗创造了专门的词

汇,在著名诗人荷马创作的5奥德赛6中就出现了

对海盗的描写,但是海盗在5奥德赛6中的形象介

于英雄与强盗之间, 古罗马的执政官凯撒还曾被

海盗绑架过 [ 3]。在古罗马社会中海盗就已经被认

为是一种犯罪活动, 著名学者西塞罗指出: / ( a)所

有构成海盗的犯罪必须在城邦的管辖领域之外,

( b)海盗不是针对单个城邦的犯罪, 而是针对全

人类的犯罪, ( c)对海盗的追诉权适用于所有城

邦。0[ 4 ]西塞罗对海盗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海盗罪行

使普遍管辖权的起源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,为

了打击敌国的贸易活动, 掠夺敌国的资源,在各国

国内法上海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, 在

海盗发展的/黄金时代0,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

曾为海盗签署/特许状0,以鼓励本国海盗抢劫西

班牙船舶,这种状况直到詹姆士一世才得以废除。

到了近代以后随着各国贸易联系日益紧密,

海盗的非法性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, 海盗罪的

编撰与统一也进入了国际法的日程中。随着5公

海公约6和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的通过,海盗罪在



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际范围的统一。5联合国海

洋法公约6第 101 条和5公海公约6第 15条规定,

海盗罪是指: / ( a)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、

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, 对下列对象所从事

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,或任何掠夺行为:

( 1)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,或对另一船舶或

飞机上的人或财物; ( 2)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

的地方对船舶、飞机、人或财物; ( b)明知船舶或

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, 而自愿参加其

活动的任何行为; ( c)教唆或故意便利( a)或( b)项

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。0这两个公约对海盗罪的编
撰在国际法上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 著名学者

巴罗尼奥认为, 5公海公约6有关海盗行为的规定,

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海盗罪的性质和范围的

协商一致, 也反映了关于海盗问题的习惯国际

法[ 5]。

从公约的定义可以看出, 海盗罪的构成要件

包括:第一, 主体要件,海盗罪的犯罪主体由一船

包括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、机组成员或乘

客。在例外情况下,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102条规

定,已发生叛变的军舰、政府船舶或政府飞机的船

员或机组成员, 控制该船舶或飞机而从事海盗行

为,也可以成为海盗罪的犯罪主体。但是代表政

府的公有船舶滥用暴力的行为并不构成海盗罪,

而应该由国家承担责任。第二,目的要件,海盗罪

的犯罪目的一般要求是私人目的 ( for pr iv ate

ends) [ 6]。这种私人目的应该是故意,行为人主观

上必须/明知0船舶或飞机已经成为海盗船舶或飞
机的事实,如果行为人根本不知道这一事实, 则不

构成国际法上的海盗罪[ 7]。同时必须是/自愿0参

加其活动, 如果行为人被迫参加, 也不构成海盗

罪。第三,行为方式要件,一般要求是一艘船舶或

航空器对另一艘船舶或航空器进行非法的暴力、

扣留或掠夺行为 [ 8]。/非法0是指没有得到法律授

权,目的也不属于排除国际危险性与国际违法性

的行为。/暴力、扣留或掠夺0是指使用枪支弹药
或其他方式对船舶或飞机本身及船员、机组人员、

乘客与财物进行攻击、威胁、掠夺、破坏、截留的各

种暴力行为。除了这些实行行为外,还包括/明知
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,而自愿

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0和/唆使他人产生实施海

盗行为故意的任何行为0以及/故意便利上述行为

的任何行为0。第四,犯罪地点要件, 海盗罪的犯
罪地点必须在公海上或任何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水

域。如果在一国管辖水域内发生海上掠夺事件,

则由该国政府管辖而不适用海洋法公约的规定。

由此可见,海洋法公约中的海盗罪是较为狭

窄的,它将国际法普遍承认的海盗罪仅局限于海

上抢劫行为,并将海盗罪的地理范围限于公海上,

这造成了海洋法公约中的海盗罪适用条件有一系

列限制,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对海盗的普遍管辖

权与护航的成效。

二、海盗罪普遍管辖权机制存在的局

限与变革

在现行国际法体系中,尽管5联合国海洋法公

约6明确了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权,但由于海洋法

公约对海盗罪的范围了作了限制, 因此,对海盗罪

的管辖权在国际法上分裂为两套系统, 第一套系

统是海洋法公约中的海盗罪适用于普遍管辖权,

第二套系统是海洋法公约以外的海盗罪由各国自

行管辖,两套系统的存在为国际社会统一打击海

盗的努力带来了许多困难,如何统一这两套系统

成为现行国际法的难题。

(一)海洋法公约中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权

现行国际法主要有四种管辖权:领域管辖权,

国籍管辖权, 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管辖权。采用

不同的管辖权机制对打击海盗具有不同的法律意

义,领域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和

物及事件有权进行管辖,虽然领域管辖权是优先

性管辖权,但却要求海盗必须在受害国的境内才

能主张管辖,由于海盗的跨国流动性,主张领域管

辖权在打击海盗中往往是不现实的; 国籍管辖权

是指国家对本国人的管辖权, 它要求海盗必须与

受害国具有同一国籍才能主张管辖, 但是实践中

许多海盗犯罪是由外国人进行的, 因此国籍管辖

权也只能作为打击海盗的一种补充性机制;保护

性管辖权是指国家对于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对该

国的国家或公民的犯罪行为有权行使管辖,虽然

保护性管辖权有一定的域外效力, 但必须得到他

国的承认和配合, 而且在引渡罪犯时受到一系列

的限制,相比而言,普遍性管辖权才是打击海盗最

有效的管辖权机制。

普遍性管辖权是指, /根据国际法的规定, 对

于普遍地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共同

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, 各国均有权实

行管辖,而不问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和罪犯

的国籍0 [ 9]。海洋法公约第 105条肯定了各国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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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海上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权 ) ) ) /在公海上,或

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,每个

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

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, 和逮捕船上或机上

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。扣押国的法院可判

定应处的刑罚, 并可决定对船舶、飞机或财产所应

采取的行动,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权利的限制0。但
是,对海盗罪的逮捕和扣押只能由军舰、军用飞机

或其他代表政府的船舶或飞机进行, 私人武装力

量不能对海盗进行扣押和逮捕, 但私人武装力量

在遭遇海盗时可以进行自卫。有学者指出,海洋

法公约的普遍管辖权是授权性条款而非义务性条

款,普遍管辖权只是为各国打击海盗提供便利,而

非强制各国履行打击海盗的义务
[ 10]
。笔者也赞

同这种观点,因为海洋法公约中没有采用/必须0

等强制性字眼, 而且海洋法公约中也未规定国家

在没有打击海盗时的国家责任。

(二)对海盗罪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依据

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对海盗罪所建立的管辖

权不是创新,而是对习惯法的历史总结和继承,对

海盗罪行使普遍管辖权既具有历史传统,也是现

实的需要。对海盗罪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依据在

于:其一, 海盗是无国籍之人( stateless) [ 3] 。从事

海盗行为意味着放弃了原有的国籍, 而海盗一旦

失去了原有的国籍, 那么海盗的原属国籍国当然

失去了对海盗的专属管辖权, 任何国家都可以行

使对海盗的管辖权。其二,海盗的活动方式要求

建立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权。由于海盗具有跨国

流动性的特点, 单个国家很难在其管辖领域内抓

捕海盗,只有各国联合起来对海盗进行惩处, 才能

从根本上制止海盗的犯罪活动。其三, 对海盗行

使普遍管辖权是习惯权利。对海盗行使普遍管辖

权具有悠久的历史, 在罗马时期,海盗就被作为罗

马共和国的敌人而要求所有罗马的城邦都应该参

与打击海盗的活动。在近代以后, 随着地理大发

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,海上贸易开始活跃,资本主

义各国都将危害本国商船的海盗活动定为严重罪

行。例如在美国宪法中第一条第 8款规定: /国会

有权界定和处罚海盗和公海上的犯罪及对国家的

犯罪。0美国国会在随后制定的法律中规定/任何

人在公海上犯有美国法律中的海盗罪, 一旦随后

进入美国或在美国被发现, 就应该判处终生监

禁0。其四,海盗是反人类( hostis humani gener i)
的罪行,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。海盗罪之所以

被界定为反人类的罪行,是由海运业的总要价值

决定的,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,海洋是国际社会交

往的主要通道,是资本主义各国与其殖民地联系

的主要途径。即使在当今世界, 国际贸易这一古

老的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在世界经济中仍占有举足

轻重的地位,而国际贸易必须经由国际运输才能

实现,海上货物运输由于其运输量大、费用低廉的

特点,一直是国际货物运输的主要手段,据统计国

际贸易量的 90%以上都是通过海运来完成的[ 11] ,

一旦海盗打乱了海上运输的正常进行, 将对国际

贸易产生灾难性的影响。所以 16世纪著名法学

家真提利斯说, /海盗是公敌, 所有人都有权对其
进行攻击,因为他们不在法律的疆域内。他们蔑

视法律,因此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0 [ 4]。

(三)海盗罪中普遍管辖权的局限性

尽管海洋法公约肯定了各国对海盗罪的普遍

管辖权,但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普遍管辖权在适

用范围上却存在着一些空白, 这些空白为国际社

会联合打击海盗埋下了隐患。这些空白包括:第

一,海洋法公约将海盗罪仅限于私人目的的犯罪,

造成了许多带有政治性目的的海盗行为不适用于

海盗罪,为政治性的海盗活动创造了免责的空间。

这也是海洋法公约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,由于

海洋法公约对/私人目的0没有做出说明,是否只

有纯粹以抢劫财产为目的的海上劫掠行为才构成

海盗罪存在争议, 尤其是海上恐怖主义是否应该

在海盗罪的范围之内依然不甚明朗。第二,海洋

法公约第 101条将海盗罪仅限于船舶或航空器之

间的劫掠行为,排除了非通过船舶或航空器的劫

掠行为。由 101条带来的争议是船员或乘客的叛

变行为,及岸上发动的海盗行为是否属于海盗罪

的范围。实际上国际社会已经普遍承认船员或乘

客的叛变行为属于海盗行为, 甚至代表政府的船

舶或飞机发生叛变后供私人使用的行为也属于海

盗罪的范围 [ 12]。第三,海洋法公约将海盗罪仅限

于公海与任何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水域。由于国家

管辖的水域在各国的主权范围之内, 因此在海洋

法公约排除了各国管辖水域内海盗罪的适用, 这

造成的问题是当一些国家无法在自己水域内控制

海盗犯罪时,国际社会无法为进出该国水域的商

船提供必要的保护, 索马里即是如此,现今国际社

会仍然面临着如何合法地在索马里管辖的水域内

打击海盗的问题。

(四)对海盗罪普遍管辖权改革的设想

不论是传统的为私人目的而劫掠船舶的行

为,还是为政治目的侵占船舶的行为,都是对航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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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的破坏,都可以归结为非法危及航运安全的

行为。正是基于这种考虑,在5制止危及海上航行

安全非法行为公约62005年议定书中对所有危害

船舶航行安全的行为进行了统一定罪, 在其第 3

条中涵盖了数十种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非法行

为,并规定了各缔约国对这类犯罪或起诉或引渡

的义务,加强了对航行安全的保护。但是由于该

公约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,国家可以选择加入,一

些海盗的多发地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没有

加入,造成了公约的效果有待观察[ 13]。更有效的

办法是在海洋法公约未来的修订中将该公约的机

制纳入其中以弥补现行海盗罪的不足。

三、为打击海盗扩张护航权的必要性

与可行性

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, 现代海盗的危险性也

与日俱增,法国最大的国防与安全专业服务私营

公司/ Secopex0专家奥利维耶说, 索马里海盗堪称

/强大的海上黑帮0。索马里海盗的可怕之处在

于,他们装备有重武器、全球定位仪、现代通信系

统等很先进的设备, 而且他们往往毫无预警就开

枪[ 14]。海盗的行径使得普通商船根本无力对抗,

只有加强海上护航行动才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海

盗的危害。如果说普遍管辖权可以解决对海盗的

惩罚问题, 那么军舰护航就是预防海盗的利器。

在索马里海域, 目前已有欧盟、美国、俄罗斯、印度

等派出舰只在亚丁湾加强巡逻, 2008年 12月 2 6

日我国也开始了对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行动
[ 15]
。

虽然军舰在公海中的护航是合法的, 但是一旦军

舰进入他国所管辖的水域就面临着与他国主权的

冲突,军舰护航在危险海域的护航首先面临着是

否合法的争议。

(一)护航与他国主权发生的冲突

派遣军舰去他国管辖的水域护航涉及与他国

主权的下列冲突。

1.军舰是否可以在他国水域内护航。国际海

洋法将一国管辖的水域分为内水、领海、毗连区、

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, 在不同的水域对他国军舰

具有不同的开放要求。内水是指在一国领海基线

内的全部水域, 在内水中, 国家对内海行使完全

的、排他的主权,所有外国船舶非经许可不得在一

国内海中航行, 因此一般情况下军舰在他国内水

中护航必须得到他国的许可。领海是国家主权扩

展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其海岸一带海

域,在领海中, 军舰是否有无害通过权是存在争议

的,西方国家主张军舰和商船一样有无害通过权,

但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却主张军舰经过领

海要事先通知并获得批准 [ 16]。尽管海洋法公约

第 17条规定了船舶有无害通过权,但/船舶0是否

包括军舰依然存在分歧。在科孚海峡案中,国际

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所有船舶都有通过国际海峡的

权利,只要这些船舶不从事海洋法公约 19条以内

的违法行为
[ 17]
。在毗连区、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

中,外国军舰适用过境通行制,即外国军舰有权为

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自由[ 18]。

因此在毗连区、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水域内他

国军舰至少有无需许可的通过权。由此可见,军

舰在他国内水和领海中护航都面临着他国许可的

问题。

2.军舰在护航中能否在他国水域内对海盗使

用武力。尽管海盗是/ 人类的公敌0, 但海盗行为
在他国水域发生时, 海洋法公约就不在适用,外国

对海盗无普遍管辖权, 只有发生地国才对海盗有

管辖权,这种专属管辖排除了外国军舰在他国水

域内使用武力的可能性。此外, 即使他国同意外

国军舰在其水域内护航,但是否允许外国军舰使

用武力依然存在争议, 因为外国军舰在适用无害

通过制时,也不得/损害沿海国的和平、良好秩序
和安全0, /不得使用武器进行任何操练或演习0,

/不得损害沿海国的防务和安全0; 即使外国军舰

在通过水域时适用过境通行制, 一般也不得使用

武力,海洋法公约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在他国水域

内用武力打击海盗的可行性。

3.在对海盗进行追捕时是否能在他国水域内

继续进行。紧追权是指, /如果沿海国的主管当局
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一艘外国商船当它在沿海国管

辖的水域内时违反了该国的法律规章, 并且已经

逃离了该水域,沿海国的政府执法船舶可以追逐

至公海0 [ 13]
。紧追权行使的条件是紧追必须在一

国内水或领海开始(一定情况下在毗连区、专属经

济区也可以开始紧追) , 到他国管辖的水域终止。

虽然军舰对本国水域内发生的海盗行为有权进行

追捕,但行使紧追权的界限是到他国管辖水域内

为止,而且海洋法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对公海上的

海盗船舶进行紧追, 这就为海盗的犯罪活动创造

了一定的便利,海盗可以利用紧追权的限制,在边

界附近发动袭击,然后迅速逃回边境内。事实上

索马里海域和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海盗就是采取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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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作案方式,而国际社会却对此还没有找到很好

的解决办法。

(二)在索马里海域护航的合法性

索马里海域护航的合法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

得到了解决, 去索马里护航的合法性在于:第一,

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为护航提供了授权。为

保证国际航运、海上贸易和人员安全,联合国安理

会 2008年 6月通过第 1816号决议, 授权外国军

队经索马里政府同意后进入索马里领海打击海盗

及海上武装抢劫活动, 授权有效期为 6个月。此

后,安理会又先后通过了第 1838号、第 1846号和

第 1851号决议,呼吁关心海上活动安全的国家积

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行动。第 1851号决议

决定,从即日起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 12个

月内可以在索马里境内/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

施,制止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0。第二,

索马里过渡政府的认可。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已

呼吁各国进入其领海打击海盗, 由于得到国家的

认可,自然不会侵犯索马里的主权。

虽然军舰在索马里的护航已得到了合法的授

权,但是授权仅仅是解决了军舰可以进入索马里

护航的问题,其他法律争议仍然悬而未决。

(三)为打击海盗扩展护航权的可行性

由此可见, 在跨境打击海盗的过程中现行国

际法为护航权的行使设置了重重障碍, 这种障碍

虽然是对沿海国主权的保护, 却一定程度上与打

击海盗的需要相脱节。笔者认为, 在尊重沿海国

主权的基础上, 应该一定程度上扩展在他国所管

辖的危险海域的护航权, 其依据如下。

1.保护本国国民安全的需要。人民加入一国

的国籍不仅意味着取得该国国民的身份,而且意

味着国家应该履行保护国民的职责, 而这种保护

包括防备本国国民遭受不法侵害, 国际法中许多

规定承认国家有保护其在外国的侨民的权利, 在

国际法上承认护航并非没有先例。

2.护航是行使自卫权的要求。虽然国际法所

规定的自卫权一般是针对他国的侵略行为所采取

的对抗性措施, 但由于海盗的非法性得到了世界

的公认,只要护航中不对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构

成威胁,对海盗采取对抗性的措施当然是合法的。

而且如果完全否定对海盗的护航, 实际上是在一

定程度上否定了打击海盗的合法性。

3.护航并不构成侵略。由于护航以打击海盗

为目的,其对海盗的打击是对/无国籍罪犯0的打

击,当然不构成对他国主权的干涉,而且护航一般

是短期性的通过行为, 并不构会成对他国领土的

侵犯。

4.国家对其领土内发生的违法行为要承担一

定的国际法责任。现代国际法要求国家不得利用

其领土从事损害他国利益的活动, 虽然海盗在一

国水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家在纵容海盗袭击他

国,但却说明了国家没有恰当地履行其保护经过

船舶安全的义务, 因此必要的护航与干预是对一

国国家安全机制的补充。

5.护航更具有经济合理性。由于过往外国商

船不是本国国民, 沿海国对其保护的动力自然不

高,而且在一些危险海域如索马里,海盗已经变成

了当地的一项产业。甚至在一些国家, 海盗和当

地政府勾结起来,共同参与劫掠,要沿海国承担维

护航行安全的成本也不尽合理,相反,由船舶国籍

国作为受益者分担成本更具有经济合理性[ 19]。

6.船舶的国籍和/浮动领土说0为护航提供了
必要的联系。船舶和人一样, 都有自己的国籍,而

且船舶被视为国家的/ 浮动领土0, 国家对其所登

记的船舶能行使相应的权利, 这为护航的扩展建

立了必要的联系。

当然,护航权的扩展只限于他国无力控制海

盗犯罪的危险海域, 如马六甲海峡和索马里海域

等,护航权的扩展应该在国际社会授权或他国同

意的基础上进行,并且在护航时仅限于打击海盗,

在护航时不得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, 不得借护航

之名干涉他国内政。

四、结  语

日益严重的海盗犯罪扰乱了国际社会的正常

秩序,这要求国际社会必须及时采取应对性措施

打击海盗,维护海运的安全。但是囿于海洋法公

约中海盗罪范围的狭隘性,国家在跨国打击海盗

中面临着重重障碍, 这些障碍的克服直接决定着

打击海盗的成效。现行国际法中为打击海盗建立

了普遍管辖权机制, 但由于海盗罪范围的有限,普

遍管辖权机制在打击海盗中面临着/ 搁浅0的危
险。国际社会应该考虑适当扩大普遍管辖权的范

围,以维护海洋法中相关机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。

为打击海盗的护航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法律争议,

军舰在护航中面临着与他国主权冲突的危险。相

关国际法为护航设置许多障碍, 国际社会应该考

虑在一定情况下承认护航的合法性, 以保障外国

商船在通过他国无力控制的危险水域时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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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me Legal Problems in Fighting against Piracy cross the Border

ZHANG Xiang2lan, ZHENG Lei

( S chool of L aw , W uhan Univer si ty , Wuhan 430072, H ubei , China)

Abstract: Piracy remain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internat ional community in modern t imes, especially in

Somalia. Because o f the damage that maritime piracy inf licts on internat ional t rade and general safety,

it has long been treated as a universal crime whose perpet rators w ere subject to punishment by any

countr y that caught them. But there ar e some gaps in the definition of piracy, the mechanism of univer2
sal jurisdict ion can not apply to all the piracy crime. Besides, there ar e many controversies in patro lling

the mer chant ships in another country's w ater area. It is high time for us to refo rm the internat ional

law to f ight against piracy.

Key words: piracy ; universal jur isdiction; patr o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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